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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青少女自由車選手，經八週高迴轉訓練後的運動表現。研

究方法以清泉國中5名青少年選手為樣本，採實驗研究法探究。参與研究者平均數

(M)與標準差(SD)，分別為年齡 (age) 16歲，±2.1； 身高(cm) 160公分，±3.4； 體

重(kg) 53公斤，±5.7 ；車齡(year) 4年，±2.2，結果發現在發車最大功率、行進間

功率輸出、最高車行速度、最大迴轉數、高速迴轉時能量衰竭、高速迴轉時身體

穩定程度等項目，對預賽時的200公尺爭先賽(Sprint)成績有極高程度相關。自由車

運動屬封閉式動力鏈技巧性項目，如何經由適當訓練方式來增進各種的能量系統

發揮淋漓盡致。研究結果發現就肌肉運作基本型態，爆發力、肌力、肌耐力、速

耐力與耐力等，因項目與距離不同，穩定配速的踩踏技巧與適當的機動性更是不

可或缺必備條件。並建議青少年時期訓練重點以廣泛性身體發展為主，其中以自

我身體認知、肢體協調統合、微細血管分布、心肺功能與肌肉神經連結支配為首

要，為日後即將進行的高強度訓練紮下厚實基礎，俟青年期成長階段骨骼與肌肉

能達其負荷再實行專項性訓練將事半功倍。然此研究針對高迴轉時所產生的生理

表現，乳酸堆積及排除與耐血乳酸能力不在本研究範疇。 

關鍵字：高迴轉、風阻式訓練台、封閉性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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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eenager’s cyclists, the performance of training 

for eight-week high-intensity cadence training. Method: Subjects were 5 teenage 

cyclists in Ching Chyuan Junior High school by experimentation. The M and SD of the 

subject–age 16 ± 2.1; height 160cm ± 3.4; kilogram 53kg ± 5.7; age of riding bikes 4 

year ± 2.2. Result: in the beginning of starting bicycles of the maximum power, the road 

between the power output, the maximum driving speed, the maximum rotational speed, 

the energy failure when high-intensity cadence, the body in stability when high-intensity 

cadence, etc., has a high correlation on the 200 meter preliminaries Sprint scores. 

Cycling activities belongs to close kinetic chain item, how to enhance a variety of 

energy systems into extreme saturation by appropriate training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basic operations on muscle types, explosive power, muscular strength, 

muscular endurance, speed endurance and stamina, etc., due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tems and distances, steady pedaling pace and appropriate motilities skills will be 

indispensable prerequisite. And suggested that teenagers should focus on physical 

development of extensively training. With all importance among self-body awareness, 

body coordination and integration, blood capillaries distribution, cardio-pulmonary 

function and muscle nerve linking control. To set the substantial basis for future 

upcoming high-intensity training, as soon as teenagers’ bones and muscle at the growth 

stage, they can reload in the specialized training will be more effective to implement. 

However, the study of high-intensity cadence of the physiological performance, the 

accumulation, excludability, and lactate tolerance capacity would not be in this study 

aspect. 

 

Keyword：high-Intensity Cadence; wind resistence training table; closed chain exerc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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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緒 論  

未 來 亞 奧 運 正 式 項 目 可 能 將 排 除 計 時 性 項 目 ， 如 5 0 0 公

尺 個 人 計 時、二 公 里 個 人 計 時 賽、團 隊 競 速 與 四 公 里 團 隊 等，

本 研 究 僅 針 對 奧 運 保 留 之 場 地 項 目 2 0 0 公 尺 爭 先 賽 預 賽 排 名

項 目 為 主 進 行 探 討 。 並 以 臺 中 市 清 泉 國 中 選 手 實 施 各 項 前 測

與 場 地 比 賽 項 目 成 績 實 測 後 ， 實 施 八 週 油 阻 式 風 阻 訓 練 台 與

滾 筒 訓 練 台 等 交 替 進 行 高 迴 轉 訓 練 課 程 ， 藉 以 瞭 解 齒 輪 比 與

與 迴 轉 數 兩 者 前 測 與 後 測 之 間 的 差 異 性 ， 以 期 能 藉 由 本 研 究

成 果 對 不 同 選 手 能 力 調 配 最 佳 訓 練 成 效 。 第 一 章 共 分 為 四

節 ， 包 含 研 究 動 機 與 目 的 、 研 究 問 題 與 假 設 、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 重 要 名 詞 解 釋 ， 茲 分 述 如 下 ：  

第 一 節   研 究 動 機 與 目 的  

壹 、 研 究 動 機  

    自 由 車 場 地 項 目 共 計 男 1 1 項 、 女 9 項 ， 比 賽 時 間 從 1 0

秒 內 ， 到 4 0 分 鐘 ， 距 離 從 2 0 0 公 尺 至 3 6 公 里 皆 有 ， 故 本 研

究 排 除 團 隊 項 目 ， 單 純 以 個 人 項 目 為 考 量 。 使 用 器 材 以 前 後

單 速 齒 盤 設 計 的 單 速 場 地 鋁 製 專 用 車 。 目 的 在 探 討 高 速 競 技

項 目 對 發 車 時 的 最 大 功 率 瓦 特 數 、 行 進 間 最 大 功 率 P O W E R  

( WAT T )  、 最 高 車 行 速 度 、 高 速 迴 轉 時 能 量 衰 竭 、 高 速 迴 轉

時 身 體 穩 定 性 與 20 0 公 尺 爭 先 賽 (Sp r i n t )成 績 等 影 響 之 相 關

差 異 。  

    藉 此 能 依 據 選 手 能 力 選 擇 合 適 之 齒 輪 比 與 迴 轉 數 ， 搭 配

比 賽 項 目 特 性 讓 選 手 增 加 效 能 ， 並 以 最 經 濟 節 能 的 配 速 模 式

減 少 體 能 負 荷 。 S m a k , N e p t u n e 和 H u l l  ( 1 9 9 9 )  研 究 指 出 ， 雙

腿 下 肢 在 固 定 阻 力 的 腳 踏 車 運 動 當 中 ， 以 不 同 速 度 進 行 踩 踏

1  



 

 

時 ， 慣 用 腳 與 非 慣 用 腳 對 於 踏 板 所 產 生 的 正 功 、 負 功 、 平 均

功 ， 結 果 發 現 三 種 指 標 對 於 速 度 均 沒 有 線 性 關 係 ， 因 為 參 與

者 間 不 對 稱 的 差 異 極 大 。 能 將 迴 轉 時 流 暢 運 用 於 職 業 級 選 手

也 僅 能 得 到 2 6 %的 效 能 ， 因 此 在 客 觀 的 運 動 項 目 中 ， 最 簡 單

的 勝 利 方 程 式 ， 就 是 選 手 以 最 快 速 度 與 最 短 時 間 完 成 比 賽 。    

    但 影 響 踩 踏 因 素 如 何 克 服 並 有 效 達 到 訓 練 所 需 要 求 才 是

最 大 難 題 ， 也 考 驗 著 教 練 與 選 手 的 經 驗 與 能 力 。 B a u m 和 L i  

( 2 0 0 3 )  研 究 指 出 ，當 曲 柄 迴 轉 速 增 加 時，下 肢 肌 肉 活 化 電 位

會 因 大 腿 、 小 腿 等 動 作 的 反 覆 慣 量 所 影 響 而 升 高 。 相 同 距 離

搭 配 不 同 齒 輪 比 產 生 的 迴 轉 圈 就 不 同 ， 舉 例 來 說 較 輕 齒 比 達

高 速 迴 轉 速 度 快 功 率 小 ， 推 進 力 相 對 減 少 產 出 距 離 ， 須 由 腿

部 的 高 迴 轉 加 以 隬 補 。 L u c i a ,  J u a n ,  M o n t i l l a ,  C a n ,  S a n t a l l a

和  E a r n e s t  ( 2 0 0 4 )  研 究 中 比 較 腳 踏 車 運 動 之 踩 踏 節 奏 對 於

運 動 經 濟 的 影 響 ， 認 為 低 頻 率 踩 踏 節 奏 較 高 頻 率 增 加 肌 肉 電

位 活 化 值 ， 以 及 降 低 運 動 經 濟 性 。  

    因 此 高 頻 率 踩 踏 節 奏 較 具 競 技 上 的 優 勢 ， 但 迴 轉 數 相 對

提 高 作 工 增 加 ， 使 得 能 量 快 速 耗 竭 增 加 身 體 負 擔 。 然 而 當 到

達 高 迴 轉 時 ， 因 腿 部 無 法 跟 上 曲 柄 迴 轉 速 度 導 致 空 轉 ， 無 法

有 效 施 力 於 踏 板 上 產 生 推 力，不 利 於 推 進；R o c h a ,  B o n e z i ,  M -  

o l e n d a ,  C a n t e r g i ,  S o a r e s ,  C a n d o t t i 和 L o s s  ( 2 0 0 6 )  針 對 不 同 曲

柄 迴 轉 數 之 踩 踏 力 量 與  E M G  峰 值 研 究 發 現 ， 以 不 同 曲 柄 尺

寸 實 施 相 同 負 荷 時 迴 轉 數 ( 6 0、 7 5、 9 0、 1 0 5  r p m )於 迴 轉 路 徑

之 間 產 生 力 量 峰 值 ， 會 因 為 踩 踏 曲 柄 角 度 改 變 與 轉 速 增 加 而

產 生 延 遲， E M G 峰 值 出 現 角 度 提 早。可 能 原 因 是 由 於 肌 電 延

遲 ( e l e c t r o m e c h a n i c a d e l a y,  E D M )  現 象 影 響；而 相 對 的 使 用 較

重 齒 比 於 啟 動 時 要 所 需 力 量 極 大 ， 雖 起 步 較 慢 但 獲 得 的 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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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觀 ， 但 選 手 可 能 在 未 達 利 益 之 前 ， 就 有 可 能 於 前 段 距 離 時

能 量 耗 盡 ， 導 致 無 法 持 續 完 成 比 賽 。  

所 以 除 了 實 施 場 地 正 規 訓 練 外 ， 最 常 使 用 器 材 則 為 油 阻

式 訓 練 台 與 滾 筒 訓 練 台 輔 助 器 材 搭 配 練 習 ， 因 運 動 模 式 最 為

接 近 實 際 運 動 項 目 。 因 此 ， 本 研 究 想 探 討 的 是 以 油 阻 式 訓 練

台 進 行 間 歇 式 的 高 迴 轉 衝 刺 訓 練 ， 是 否 能 產 生 相 同 結 果 ， 在

強 度 與 負 荷 間 取 得 相 關 數 據 作 為 日 後 參 考 ， 是 本 論 文 研 究 動

機 。  

    影 響 自 由 車 競 賽 成 績 層 面 甚 廣 ， 本 研 究 針 對 選 手 車 體 結

構 與 各 種 可 能 影 響 之 因 素 (圖 1 - 1 - 1 )作 為 推 測 作 為 主 要 訴 求 。 

 

 

圖 1 - 2 - 1 自 由 車 競 賽 成 績 影 響 因 素 ， 在 夾 雜 各 項 干 擾 之 下 ，

要 能 順 利 進 行 選 手 訓 練 與 比 賽 ， 除 專 業 訓 練 知 能 外 ， 對 於 使

用 器 材 的 製 作 材 質 、 車 體 結 構 設 計 、 服 裝 、 配 件 等 要 素 需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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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 ， 並 於 車 況 調 整 與 零 件 選 配 都 是 相 當 專 精 的 學 問 ， 直 接 影

響 競 賽 成 績 。  

 

貳 、 研 究 目 的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目 的 有 三 ：  

一 、  比 較 八 週 高 迴 轉 訓 練 對 青 少 年 自 由 車 選 手 迴 轉 速 率 之

影 響 。  

二 、  比 較 八 週 高 迴 轉 訓 練 對 青 少 年 自 由 車 選 手 最 大 功 率

Po we r ( W A T T )瓦 特 數 之 差 異 。  

三 、  比 較 八 週 高 迴 轉 訓 練 ， 對 青 少 年 自 由 車 選 手 專 項 成 績

20 0 公 尺 爭 先 賽 之 差 異 。  

第 二 節   研 究 問 題 與 假 設  

壹 、 研 究 問 題  

一、 比 較 八 週 高 迴 轉 訓 練 對 青 少 年 自 由 車 選 手 迴 轉 是 否 有 影   

    響 ﹖  

二 、 比 較 八 週 高 迴 轉 訓 練 對 青 少 年 自 由 車 選 手 最 大 功 率 表 現    

    是 否 有 影 響 ﹖  

四 、  比 較 八 週 高 迴 轉 訓 練 ， 對 青 少 年 自 由 車 選 手 專 項 成 績

20 0 公 尺 爭 先 賽 是 否 有 影 響 ﹖  

 

貳 、 研 究 假 設  

 

一 、  比 較 經 八 週 高 迴 轉 訓 練 對 青 少 年 自 由 車 選 手 迴 轉 速 率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二 、  比 較 經 八 週 高 迴 轉 訓 練 對 青 少 年 自 由 車 選 手 最 大 功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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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o w e r ( W A T T )瓦 特 數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三 、  比 較 經 八 週 高 迴 轉 訓 練，對 青 少 年 自 由 車 選 手 專 項 成 績

20 0 公 尺 爭 先 賽 成 績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第 三 節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壹 、 研 究 範 圍  

一 、  本 研 究 以 臺 中 市 清 泉 國 中 5 名 自 由 車 女 子 選 手 為 參 與 此

次 研 究 。  

二 、  本 研 究 期 間 要 求 受 試 者 盡 可 能 避 免 其 他 激 烈 的 運 動 訓

練 ， 以 免 影 響 內 在 效 度 。  

三 、  騎 乘 熱 身 時 速 2 5 公 里 /小 時 為 平 均 速 ， 並 實 施 3 0 秒 與

1 5 秒 全 力 衝 刺 後 進 行 測 試 。  

 

貳 、 研 究 限 制  

    本 研 究 之 對 象 均 受 過 長 時 間 訓 練 ， 因 此 訓 練 方 法 與 數 據

不 適 用 於 未 經 正 式 訓 練 者 ， 若 推 論 至 其 他 領 域 專 項 時 ， 則 需

考 慮 運 動 特 性 以 及 其 他 因 素 。  

 

第 四 節   重 要 名 詞 解 釋  

一 、 上 死 點 To p  D e a d  C e n t e r（ T D C）：  

T D C 是 指 在 踏 板 迴 轉 的 圓 形 路 徑 中 ， 最 難 施 力 的 部 分 ，

在 進 行 踩 踏 時 ， 軸 承 正 上 方 偏 後 ， 於 時 間 方 位 於 1 1 點 與 1 2

點 鐘 方 向 之 間 ， 這 時 踏 板 位 置 因 為 無 法 施 力 下 踩 踏 所 以 稱 為

上 死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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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下 死 點 B o t t o m  D e a d  C e n t e r（ B D C）：  

B D C 是 指 在 踏 板 迴 轉 的 圓 形 路 徑 中 ， 最 難 施 力 的 部 分 ，

在 進 行 踩 踏 時，軸 承 正 下 方，於 時 間 方 位 5 點 與 6 點 鐘 之 間。 

 

 

圖 1 - 4 - 1 踩 踏 迴 轉 型 態 ， 上 、 下 死 點 於 推 與 拉 兩 點 位 置 ， 為

求 快 速 通 過 需 雙 腳 相 互 輔 助 流 暢 的 完 成 ， 方 能 對 推 進 有 所 助

益 。  

 

三 、 迴 轉 數 ( c a d e n c e )用 來 表 示 每 分 鐘 踩 踏 的 圈 數 ， 單 位 是 圈    

    數 /分 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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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胎 壓 ( t i r e  p r e s s u r e )可 分 為 5 0 ~ 6 0 ( P S I )、 1 2 0 ~ 1 3 0 ( P S I )等

胎 壓 、 競 技 用 管 狀 胎 可 充 填 至 2 0 0 ( P S I )左 右 。  

五 、 坐 姿 踩 踏 ( s t i t t i n g )乘 坐 於 座 墊 上 進 行 踩 踏 動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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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文 獻 探 討  

本 研 究 章 節 將 針 對 青 少 年 時 期 的 自 由 車 選 手 於 成 長 階 段

身 體 機 能 條 件 及 生 理 特 徵 ， 所 需 之 訓 練 方 式 、 動 作 學 習 時 可

能 經 歷 問 題 與 困 難 進 行 探 討 。 本 文 將 對 自 由 車 項 目 的 基 本 運

動 型 態 ， 探 討 動 力 鏈 與 高 迴 轉 踩 踏 機 制 。 故 第 二 章 共 分 為 五

節 說 明 包 括 ： 第 一 節 高 強 度 訓 練 對 青 少 年 選 手 生 理 特 徵 表

現 ； 第 二 節 青 少 年 動 力 鏈 的 基 本 運 動 型 態 ； 第 三 節 高 迴 轉 踩

踏 型 態 之 研 究 ； 第 四 節 齒 輪 比 對 計 時 性 項 目 之 影 響 ； 第 五 節

文 獻 探 討 對 本 研 究 的 啟 示 。  

 

第 一 節   高 強 度 運 動 對 青 少 年 的 生 理 特 徵  

 

技 能 與 觀 念 的 養 成 曠 日 廢 時 ， 配 合 青 少 年 各 階 段 的 成 長

實 施 適 當 技 能 學 習 方 能 事 半 功 倍 。 高 速 穩 定 的 迴 轉 技 巧 養

成 ， 往 往 成 為 自 由 車 項 目 比 賽 勝 負 的 關 鍵 ， 青 少 年 時 期 是 身

體 對 運 動 強 度 適 應 的 突 增 期 ， 呼 吸 系 統 、 循 環 系 統 與 神 經 支

配 骨 骼 肌 養 成 的 重 要 階 段 。  

周 圍 神 經 系 統 由 三 部 分 組 成 :自 主 神 經、感 覺 神 經 和 運 動

神 經 等 ， 自 主 神 經 主 要 是 將 中 樞 神 經 系 統 的 指 令 傳 到 身 體 的

各 器 官 和 腺 體 。 感 覺 神 經 則 傳 遞 來 自 身 體 感 覺 和 外 界 變 化 的

信 息 ， 運 動 神 經 支 配 隨 意 的 骨 骼 肌 。 常 和 ， (2 0 0 6 )在 青 少 年

時 期 較 為 缺 乏 自 我 認 知 與 自 主 性 ， 往 往 由 教 練 長 年 對 選 手 身

體 質 量 與 心 理 素 質 的 觀 察 來 決 定 良 決 定 訓 練 量 、 齒 輪 比 配

當 、 曲 柄 長 度 等 調 整 來 提 高 迴 轉 效 率 ， 藉 此 提 升 自 由 車 運 動

的 表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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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生 理 發 展 與 心 理 變 化 來 界 定 青 少 年 ， 在 學 理 、 法 理 及

實 務 ， 對 於 青 少 年 定 義 各 有 其 不 同 的 界 定 ， 行 政 院 青 年 輔 導

委 員 會〔 青 輔 會 〕，（ 2 0 1 1）。依 法 規 的 角 度 而 言 ， 我 國 少 年 事

件 處 理 法 （ 2 0 0 5） 與 兒 童 及 少 年 福 利 與 權 益 保 障 法 （ 2 0 11）

中 ， 所 稱 之 少 年 者 ， 都 是 指 1 2 歲 以 上 1 8 歲 未 滿 之 人 。 黃 品

端，（ 2 0 0 1）有 些 人 機 能 反 應 快 速，身 體 對 訓 練 的 反 應 快 速 而

且 敏 銳 ， 細 胞 因 某 種 未 被 察 覺 的 原 因 能 夠 快 速 地 產 生 變 化 ，

所 以 體 能 通 常 能 很 迅 速 提 升 ， 而 反 應 較 為 緩 慢 者 則 需 要 花 費

較 長 時 間 ， 通 常 在 未 獲 得 訓 練 成 效 前 就 放 棄 。  

    自 行 車 運 動 要 得 到 好 成 績 需 要 大 量 且 辛 苦 的 體 能 鍛 鍊 ，

但 支 持 運 動 員 維 持 長 年 龐 大 的 體 能 訓 練 量 的 關 鍵 在 於 心 理 而

非 生 理 。 通 常 都 有 以 下 四 種 良 好 心 理 特 質 ； 求 勝 的 慾 望 、 自

律 能 力、相 信 自 己 態 度 以 及 耐 心 (或 韌 性 )，劉 芳 玉 譯，( 2 0 1 1 )。

自 律 能 力 ； 包 括 訓 練 方 式 及 生 活 型 態 等 ， 營 養 、 睡 眠 、 階 段

化 訓 練 、 目 標 設 定 、 身 體 技 能 、 態 度 、 健 康 、 肌 力 等 因 素 。

劉 芳 玉 譯 ， ( 2 0 1 1 )。  

     J o h n  ( 2 0 0 8 )  運 動 可 以 激 發 肌 肉 及 神 經 元 修 復 與 復 原 機

制 ， 更 能 讓 身 心 面 對 壓 力 與 未 知 的 挑 戰 有 更 好 的 反 應 能 力 與

適 應 能 力 。 運 動 讓 大 腦 進 入 最 佳 的 運 動 狀 態 塑 造 肌 肉 和 調 節

心 肺 機 能 機 能 基 本 上 只 是 附 加 效 益 ， 運 動 的 重 點 在 於 塑 造 和

調 節 大 腦 的 運 作 機 制 。 劉 芳 玉 譯 ， ( 2 0 1 1 )體 能 是 壓 力 、 休 息

和 能 量 三 種 要 素 的 結 果 ， 耐 力 訓 練 初 期 應 以 有 氧 活 動 作 為 交

叉 訓 練 方 式 進 行 ， 能 提 供 心 臟 、 肺 臟 、 血 液 、 血 管 足 夠 的 訓

練 壓 力 ， 加 強 他 們 的 耐 力 素 質 。 中 期 訓 練 計 畫 逐 步 納 入 自 行

車 訓 練 ， 同 時 逐 步 減 少 交 叉 訓 練 ， 開 始 增 加 練 習 騎 乘 距 離 。

在 耐 力 訓 練 中 加 入 高 強 度 的 練 習 。 賽 季 末 期 到 基 礎 期 開 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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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段 過 渡 期 ， 可 以 以 交 叉 訓 練 維 持 最 低 耐 力 ， 進 展 期 對 耐 力

訓 練 的 重 視 ， 會 隨 強 度 增 加 而 稍 微 降 低 ， 之 後 通 常 會 以 長 距

離 練 騎 來 維 持 耐 力 ， 這 時 就 該 將 訓 練 重 心 選 擇 於 肌 耐 力 、 無

氧 耐 力 和 爆 發 力 等 進 階 能 力 的 訓 練 上 劉 芳 玉 譯 ， ( 2 0 1 1 )。  

     M o h r ( 2 0 0 7 )等 學 者 研 究 以 1 3 名 男 性 受 試 者 進 行 8 週 訓

練 ， 比 較 8 秒 衝 刺 訓 練 （ S p r i n t  T r a i n i n g ;  S T） 與 強 度 設 定 為

1 0 0％ 的 3 0 秒 速 度 耐 力 訓 練（ S p e e d  E n d u r a n c e  T r a i n i n g ;  S E T）

之 訓 練 效 果 ， 發 現 S E T 組 在 間 歇 劇 烈 運 動 中 ， 肌 肉 內 離 子 自

我 平 衡 的 能 力 得 到 強 化 ， 故 對 於 改 善 持 續 激 烈 運 動 及 高 強 度

間 歇 運 動 的 表 現 有 較 好 的 效 果 。 運 動 可 以 為 大 腦 提 供 獨 一 無

二 的 刺 激 ， 它 可 以 創 造 讓 大 腦 有 意 願 與 準 備 的 學 習 環 境 ， 可

以 有 明 顯 的 調 適 功 能 去 調 節 失 衡 系 統 與 強 化 身 體 機 能 並 發 揮

潛 能 。 當 選 手 在 體 力 充 沛 狀 態 良 好 的 進 行 艱 苦 訓 練 ， 肌 肉 、

神 經 系 統 、 心 血 管 系 統 和 能 量 系 統 等 身 體 機 能 處 於 最 理 想 的

負 荷 下 產 生 的 速 度 和 爆 發 力 相 當 可 觀 。 當 運 動 員 得 到 適 當 的

間 進 行 恢 復 、 適 應 ， 實 施 相 同 訓 練 量 時 ， 將 會 有 更 佳 表 現 。

劉 芳 玉 譯 ， ( 2 0 1 1 )。  

     J o h n  ( 2 0 0 8 )  科 學 家 發 現 和 神 經 傳 導 物 質 (主 要 包 括 :麩

胺 酸 G l u t a m a t e、 胺 基 丁 酸 ( G A B A )、 血 清 素 、 正 腎 上 腺 素 、

多 巴 胺 與 B D N F 等 化 學 物 質 。 同 等 重 要 的 「 腦 衍 生 神 經 滋 養

因 子 」 ( B D N F, B r a i n - D e r i v e d  N e u r o t r o p h i c  F a c t o r )， 存 在 於 掌

管 腦 部 記 憶 與 學 習 工 作 的 海 馬 迴 (有 助 於 記 憶 形 成，在 學 習 上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是 建 構 並 維 護 細 胞 電 路、疏 導 並 監 控 腦 部 活

動 與 啟 動 基 因 ， 製 造 出 更 多 的 B D N F 及 建 立 訊 息 所 需 的 血 清

素 和 蛋 白 質 。 研 究 發 現 將 B D N F 撒 在 培 養 皿 內 的 神 經 元 上 ，

神 經 細 胞 會 自 動 冒 出 新 的 分 支 ， 提 供 和 學 習 所 需 相 同 的 構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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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成 長 。 B D N F 可 以 增 進 神 經 元 的 功 能 ， 鞏 固 神 經 元 ， 預 防

它 們 發 生 細 胞 死 亡 的 自 然 現 象 ， B D N F 就 像 肥 料 一 樣 能 滋 養

神 經 元 。 過 量 的 壓 力 賀 爾 蒙 (皮 質 醇 )會 殺 死 海 馬 迴 裡 的 神 經

元 (皮 質 醇 能 監 控 脂 肪 的 儲 存，濃 度 過 高 會 對 神 經 元 產 生 毒 性

反 應 ， 破 壞 神 經 元 之 間 的 連 結 ， 並 瓦 解 肌 肉 及 神 經 細 胞 ， 以

便 立 即 取 得 它 所 需 的 能 源 。  

    E n d o r p h i n s， 是 一 種 在 體 內 及 腦 部 生 成 ， 可 產 生 天 然 嗎

啡 效 果 的 賀 爾 蒙 ， 當 身 體 和 腦 部 承 受 壓 力 時 ， 就 會 釋 放 出 來

阻 擋 痛 苦 的 訊 息 ， 熬 過 生 理 不 適 的 狀 態 ， 並 可 激 發 愉 悅 感 、

滿 足 感 ， 極 樂 感 等 多 種 生 理 功 能 。 R o d a s ,  Ve n t u r a ,  C a d e f a n ,  

C u s s o ,  a n d  P a r r a  ( 2 0 0 0 )  的 間 歇 訓 練 設 計 為 重 覆 數 次 的 1 5 秒

運 動，搭 配 3 0 秒 的 休 息，結 果 發 現 可 同 時 促 進 有 氧 與 無 氧 代

謝 酶 的 活 性 。 進 入 無 氧 代 謝 模 式 時 ， 腦 下 垂 體 會 釋 放 人 類 生

長 激 素 ( H u m a n  G r o w t h  H o m o n e , H G H )， H G H 是 燃 燒 腹 部 脂

肪、堆 砌 肌 肉 和 擴 充 腦 容 量，運 動 訓 練 中 加 入 3 0 秒 短 跑 衝 刺

或 自 行 車 衝 刺，就 可 以 讓 H G H 的 濃 度 增 為 6 倍，並 持 續 兩 小

時 之 久 。 陳 耿 賢 （ 2 0 0 9） 研 究 發 現 以 一 週 訓 練 4 次 ， 在 自 由

車 迴 轉 訓 練 台 上 施 行 間 歇 訓 練 ， 在 室 外 自 由 車 4 0 0 公 尺 訓 練

場 進 行 專 項 速 度 測 試 ，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2 0 0 公 尺 專 項 速 度 呈 顯

穩 定 進 步 0 . 3 8 m / s， 顯 示 間 歇 訓 練 有 助 於 提 升 自 由 車 選 手 專

項 速 度 。  

     蹲 舉 產 生 的 H G H 濃 度 是 激 烈 跑 步 的 兩 倍，並 且 持 續 3 0

分 之 久 。 改 善 無 氧 醣 解 能 力 ， 選 手 必 須 透 過 短 期 、 高 強 度 的

負 荷 ， 提 升 系 統 超 載 能 力 ， 研 究 指 出 2 0 ~ 6 0 秒 高 強 度 的 反 覆

間 歇 訓 練 ， 能 提 昇 無 氧 醣 解 超 載 能 力  P o w e r s  ＆  H o w l e y，

( 2 0 0 1 )。 美 國 運 動 醫 學 期 刊 ( T h e  A m e r i c a n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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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 d i c i n e )的 研 究 顯 示 ， 3 0 分 鐘 的 重 量 訓 練 與 3 0 分 鐘 健 身 車

訓 練 交 叉 訓 練 ， 對 焦 慮 有 改 善 的 作 用 ， 而 肌 力 訓 練 會 明 顯 影

響 的 生 長 因 子 則 是 H G H。無 氧 醣 解 代 謝 路 徑 中 維 持 激 烈 運 動

時 間 之 能 力 。 林 正 常 ，（ 2 0 0 1）。 高 強 度 訓 練 時 肌 肉 收 縮 次 數

有 其 限 制 ， 因 能 量 耗 盡 無 法 再 用 力 ， 當 體 內 肝 醣 逐 漸 耗 盡 無

法 及 時 補 充 身 體 所 需 的 能 量 時 再 強 的 意 志 力 也 無 濟 於 事 劉 芳

玉 譯 ， ( 2 0 11 )。  

 

第 二 節   動 力 鍊 理 論 之 探 討  

動 力 鏈（ k i n e t i c  c h a i n）的 概 念 廣 泛 被 應 用 在 運 動 科 學 訓

練 及 醫 學 復 健 當 中 ， 而 早 期 將 肢 體 的 動 作 區 分 為 開 放 式 動 力

鏈（ o p e n  k i n e t i c  c h a i n）與 封 閉 式 動 力 鏈（ c l o s e  k i n e t i c  c h a i n ）

是 源 自 於 S t e i n d l e r ( 1 9 7 7 )所 提 出 的 觀 念 。 而 所 謂 的 封 閉 式 動

力 鏈 動 作 ， 例 如 ； 下 蹲 、 推 蹬 、 登 階 、 踩 腳 踏 車 ， 這 些 都 是

遠 端 肢 段 受 到 阻 力（ c o n s i d e r a b l e  r e s i s t a n c e），此 阻 力 必 須 足

以 影 響 肢 段 的 自 由 活 動 ， S t e i n d l e r 認 為 封 閉 式 動 力 鏈 擁 有 的

特 點 是 雙 關 節 肌 肉 會 有 『 c o n c u r r e n t  s h i f t』 的 情 況 產 生 ， 例

如 在 蹲 姿 轉 換 成 站 姿 動 作 時 ， 髖 、 膝 、 踝 關 節 同 時 運 作 。

Z a m e z i a t i ( 2 0 0 6 ) ; C a n d o t t i ( 2 0 0 7 ) 。 最 近 ， L e i r d a l 和 E t t e m a

（ 2 0 1 0 ） 介 紹 了 一 種 新 的 迴 轉 技 巧 參 數 ， 描 述 上 、 下 死 點

( D C )， 並 在 平 均 功 率 的 踩 踏 過 程 中 細 分 出 最 小 功 率 。 它 擁 有

比 有 效 力 量 與 顯 著 效 能 G r o s s  E f f i c i e n c y  ( G E ) 更 強 有 力 的 關

係 ， 它 與 有 效 力 量 不 同 的 是 增 加 節 奏 與 慣 性 力 量 。 更 高 的 節

奏 也 會 增 加 慣 性、  非 肌 肉 元 素 構 成 踩 踏 力 量 E t t e m a（ 1 9 9 3、

2 0 0 9） 、 L o r ås ( 2 0 0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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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 2 - 1  騎 乘 自 由 車 使 用 肌 群，引 用 於（ Ho g a n，198 5）。

在 踩 踏 時 推 、 踩 、 拉 、 提 的 迴 轉 路 徑 過 程 ， 四 個 階 段 中 使 用

肌 群 ， 以 紅 色 標 示 的 臀 大 肌 與 紫 色 標 示 的 股 四 頭 肌 ， 將 力 量

傳 至 踏 板 的 最 主 要 肌 群 ， 脛 骨 前 肌 、 股 二 頭 肌 與 腓 腸 肌 則 是

作 用 於 拉 與 提 的 過 程 ， 而 髂 腰 肌 則 是 作 用 於 抬 腿 動 作 。  

     B o b b e r t（ 1 9 8 8） 認 為 自 由 車 踩 踏 時 ， 主 要 工 作 肌 肉 為

半 腱 肌、臀 大 肌、股 直 肌、股 內 側 肌、腓 腸 肌、比 目 魚 肌 等 。

踩 踏 時 所 用 肌 群 經 共 同 作 用 產 生 自 由 車 的 特 有 運 動 模 式 ， 並

能 有 效 率 的 傳 送 肌 肉 產 生 的 力 量 至 踏 板 的 迴 轉 動 力 上 。  

G r a y（ 1 9 8 5） 對 動 力 鏈 提 出 看 法 與 定 義 ， 封 閉 式 動 力 鏈

的 動 作 是 遠 端 肢 段 固 定，動 作 以 多 平 面 方 式 進 行，另 外，G r a y

認 為 封 閉 式 動 力 鏈 必 須 要 負 荷 身 體 重 量 才 能 成 立 ； D a v i e s

（ 1 9 9 5） 則 是 對 封 閉 式 動 力 鏈 動 作 特 性 作 了 定 義 ， 認 為 是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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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直 線 壓 力 模 式（ l i n e a r  s t r e s s  p a t t e r n ），包 括 幾 個 特 性 ︰ 一 、

動 作 作 用 在 多 個 關 節（ 膝 及 髖 關 節 ）；二、動 作 軸 可 以 相 互 移

轉 ； 三 、 關 節 的 遠 近 端 肢 段 同 時 作 用 ； 四 、 動 作 大 都 發 生 在

膝 關 節 的 橫 斷 面 。  

    F a r i a 與 C a v a n a g h（ 1 9 7 8） 認 為 自 由 車 運 動 髖 關 節 與 膝

關 節 活 動 範 圍 是 受 到 坐 墊 位 置 高 低 的 影 響 ， 踩 踏 的 力 量 會 因

為 物 理 性 的 施 力 慣 性 和 機 械 性 的 車 架 設 計 參 數 等 互 相 影 響 。

為 了 避 免 特 定 的 肌 肉 群 過 度 疲 勞 而 造 成 抽 筋 、 體 力 瞬 間 下 滑

等 現 象 ， 骨 骼 及 肌 肉 系 統 亦 扮 演 著 極 為 重 要 的 角 色 。 除 了 力

量 輸 出 大 小 和 速 度 因 素 外，坐 墊 位 置、車 架 樣 式、曲 柄 長 度 、

踩 踏 頻 率 等 亦 有 絕 對 關 係 B u r k e，（ 1 9 9 6）， 如 何 讓 運 動 員 有

效 節 省 體 力 消 耗 ， 將 顯 著 效 能 (G E )就 是 將 預 測 出 已 完 成 的 工

作 量 (轉 換 成 每 分 鐘 /焦 耳 瓦 特 ) 和 花 費 的 能 量 之 間 的 比 率 。

S a c c h e t ,  L e n t i ,  P a l u m b o ,  a n d  V i t o ,  ( 2 0 1 0 ) ， 在 比 賽 中 展 現 獲 得

優 異 的 成 績 表 現 ， 是 運 動 員 及 教 練 所 要 追 求 的 目 標 。 自 由 車

項 目 的 作 功 是 由 下 肢 肌 肉 群 所 啟 動 ， E r i c s o n （ 1 9 8 6 ） 使 用

E M G S 測 量 下 肢 的 十 一 條 肌 肉 ， 在 無 負 重 的 腳 踏 車 實 驗 中 發

現 ， 1 2 0 W 時 ； 股 二 頭 肌 施 力 佔 4 4 %， 腿 後 腱 佔 6 4 %及 腓 腸

肌 佔 1 1 8 %； 同 時 也 計 算 出 在 1 2 0 w 與 6 0 r p m 情 況 下 ， 髖 、 膝

踝 關 節 的 轉 動 慣 量 及 肌 肉 力 矩 ， 平 均 髖 部 最 大 伸 肌 功 率 為

7 4 W，髖 部 屈 肌 為 1 8 W，膝 部 伸 肌 為 1 1 0 W，膝 部 屈 肌 為 3 0 W

及 踝 屈 肌 為 5 9 W， 此 研 究 結 果 證 實 了 肌 肉 功 率 的 產 生 是 依 賴

髖 、 膝 、 踝 關 節 的 作 用 。 研 究 指 出 年 輕 自 由 車 選 手 最 有 效 的

迴 轉 數 範 圍 為 6 0 – 8 0 r p m ， S a c c h e t t ( 2 0 1 0 ) ； B o b b e r t （ 1 9 8 6 ）

用 混 合 腓 腸 肌 與 比 目 魚 肌 的 肌 肉 與 肌 腱 模 型 ， 模 擬 顯 示 膝 關

節 傳 至 踝 關 節 的 功 率 中 ， 有 2 5 %的 功 率 峰 值 是 傳 遞 至 蹠 骨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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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中 ， 腓 腸 肌 的 收 縮 佔 另 外 的 2 5 %， 剩 餘 的 部 份 則 由 於 腓 腸

肌 其 餘 的 彈 性 元 素 反 作 用 力 （ 後 座 力 ） 所 吸 收 。  

 

第 三 節   高 迴 轉 踩 踏 型 態 之 探 討  

 

    自 由 車 的 驅 動 方 式 是 經 由 騎 乘 者 肌 肉 收 縮 機 制 產 生 力

量，施 力 於 曲 柄 與 踏 板，傳 遞 力 量 拉 動 鏈 條，帶 動 後 輪 使 車 子

向 前，曲 柄 轉 動 速 率 與 傳 遞 至 踏 板 力 量 大 小，來 影 響 車 輛 的 前

進 速 度 。 林 昆 鴻 ， ( 2 0 0 9 )； 自 由 車 運 動 決 定 是 否 能 成 功 取 決 於

體 型 與 潛 在 的 肌 肉 類 型 劉 芳 玉 譯， ( 2 0 1 1 )。Va n d e w a l l e， ( 1 9 8 5）

有 效 率 的 貫 徹 執 行 踩 踏 技 巧 ， 經 常 被 用 作 推 進 動 作 的 重 要 參

數。 P a t t e r s o n  a n d  P e a r s o n . ,  ( 1 9 8 3 )  ;  E r i c s o n  a n d  N i s e l l . ,  ( 1 9 8 8 ) ;  

C o y l e . ,  ( 1 9 9 1 )  ;  S a n d e r s o n . ,  ( 1 9 9 1 )  ;  S a n d e r s o n  a n d  B l a c k . ,  

( 2 0 0 3 ) ;  Z a m e z i a t i . ,  (2 0 0 6 )  ;  C a n d o t t i . ,  2 0 0 7 ;  K o r V . ,  (2 0 0 7 )  自

由 車 運 動 技 巧 包 括 平 衡、過 彎、踩 踏 和 操 控 技 巧 等，越 好 的 踩

踏 技 巧 效 能 越 高，相 對 的 浪 費 的 力 氣 越 少，藉 由 高 頻 率 踩 踏 練

習 可 增 進 速 度，讓 肌 肉 群 能 正 確 收 縮 與 放 鬆，並 能 精 確 有 效 率

地 節 能 的 進 行 踩 踏。迴 轉 是 否 有 效 率 是 經 由 訓 練 神 經 系 統，有

效 控 制 腿 部 肌 肉 與 改 善 踝 關 節 細 微 動 作 技 巧 而 非 體 能 劉 芳 玉

譯 ， ( 2 0 1 1 )。  

    張 錚 璿  ( 2 0 0 9 )  研 究 中 比 較 不 同 踩 踏 頻 率 及 不 同 負 荷 強

度，發 現 在 不 同 運 動 測 驗 情 境 中，踩 踏 力 量 之 負 功 隨 著 踩 踏 頻

率 的 增 加 而 上 升；大 腿 肌 電 活 化 情 形 隨 著 踩 踏 頻 率 的 增 加 而 下

降，而 小 腿 則 隨 著 踩 踏 頻 率 增 加 而 活 化 率 上 升。下 肢 肌 群 肌 電

活 化 情 形，因 大、小 腿 在 踩 踏 過 程 間 活 化 成 消 長 現 象。 然 而 在

曲 柄 與 踏 板 垂 直 面，介 於 90度 之 間 的 最 後 數 據 總 合 結 果 是 最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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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量 ， 此 外 通 常 高 技 巧 在 效 率 和 力 量 之 間 有 顯 著 相 關 ， 放 射 狀

的 踩 踏 方 式 在 曲 柄 上 的 施 力，無 法 對 迴 轉 功 率 產 生 聯 合 作 用 反

而 有 負 面 效 應 。 爆 發 力 ( P o w e r )是 在 最 短 時 間 內 應 用 最 大 力 量

的 能 力。它 是 由 高 層 次 的 力 量 與 速 度 技 巧 衍 生 而 來。爆 發 力 取

決 於 神 經 系 統、肌 肉 系 統 兩 者 互 動 的 情 況， (陳 金 山 譯，2 0 1 1 )。 

 

 

圖 2 - 3 - 1  騎 乘 自 由 車 使 用 E M G訊 號 ， 引 用 於（ H o g a n， 1 9 8 5）。 

迴 轉 時 E M G訊 號 明 顯 的 以 顏 色 區 分 出 各 肌 肉 群 用 力 情 況，其 中

以 股 四 頭 肌 最 為 顯 著 。  

    

   劉 芳 玉 譯， ( 2 0 1 1 )改 善 肌 力 使 白 肌 ( F T )具 備 紅 肌 ( LT )持 續 力

的 特 性，並 改 善 乳 酸 閾 值 與 有 氧 閾 值 能 力，使 力 量 增 加 將 可 改

善 騎 乘 能 力，使 得 身 體 更 能 克 服 費 力 的 重 齒 比 與 阻 力；速 度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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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 ( S p e e d  S k i l l s )指 的 是 快 速、有 效 率 做 動 作 的 能 力，高 轉 速 時

踩 踏 會 更 流 暢 ， 過 彎 會 更 快 速 ， 不 會 有 多 餘 的 動 作 。  

第 四 節   齒 輪 比 對 計 時 性 項 目 之 影 響  

 

    自 由 車 項 目 常 用 坐 姿 ( S e t t i n g ) 與 站 姿 ( D a n c i n g ) 兩 種 方 式

交 替 使 用 ， 蘇 志 豪 譯 ， ( 2 0 0 9 )， 當 發 車 或 爬 坡 時 常 以 站 姿 為 啟

動 方 式，但 需 考 量 的 是 體 重 輕 的 選 手，因 肌 肉 量 不 足 需 以 體 重

去 協 助 幫 助 迴 轉 的 順 利 進 行、而 體 重 重 者 以 站 姿 反 倒 要 支 撐 本

身 體 重 而 造 成 更 大 負 擔 。 劉 倩 、 李 洋 和 張 榮 生 ( 2 0 0 9 )專 業 腳 踏

車 運 動 員 的 踩 踏 頻 率 應 保 持 在 9 0 - 1 2 0轉 /分 鐘 。  

    選 手 剛 接 觸 練 習 建 議 以 低 負 擔 和 高 轉 速 方 式 (低 負 擔 時 速

2 5 ~ 3 0  k m / h； 高 轉 速 回 轉 數 到 達 1 1 0轉 以 上 )， 首 先 能 建 立 平 衡

與 協 調 性，進 而 穩 定 身 體 讓 踩 踏 時 所 產 生 的 偏 擺 減 到 最 低，其

次 能 讓 神 經 連 結 更 廣，支 配 細 微 肌 肉 纖 維 數 越 多，以 求 達 到 動

作 流 暢 性 要 求 減 少 能 量 耗 損，有 效 施 力 於 傳 動 系 統 上。檢 視 方

法 是 觀 察 臀 部 與 坐 墊 跳 動 震 幅，動 作 越 小 表 示 流 暢 性 越 好，腿

部 確 實 施 力 於 踏 板 不 至 於 被 拖 行。配 合 體 型 變 更 曲 柄 長 度，曲

柄 長 度 從 1 6 5 m m 到 1 8 0 m m ， 每 2 . 5 m m 為 單 位 一 般 常 以 1 7 2 . 5 m m

為 主 。 曲 柄 長 度 加 長 5 m m， 腳 踝 踩 踏 直 徑 也 就 增 加 1 c m， 為 求

省 力 必 須 伸 長 腿 部，導 致 力 量 無 法 集 中。爆 發 力 不 強 的 選 手 較

適 合 短 曲 柄 ， E N Z O早 川 ， ( 2 0 0 8 )。  

    在 肌 力 訓 練 達 到 可 負 荷 高 強 度 動 作 時，即 可 實 施 高 負 擔 與

低 迴 轉 訓 練 (高 負 擔 時 速 4 0 ~ 4 5  k m / h ； 低 轉 速 回 轉 數 到 達 6 0轉

r p m以 上 )，兩 者 交 替 練 習 待 適 應 後，最 後 實 施 高 負 擔 與 高 迴 轉

對 於 選 手 能 力 定 能 大 幅 提 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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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 芳 玉 譯 ， ( 2 0 1 1 )  好 的 衝 刺 選 手 有 許 多 共 同 點 ； 瞬 間 徵

召 大 量 肌 肉 纖 維，用 以 啟 動 或 結 束 衝 刺；再 者 全 身 都 有 高 水 準

的 肌 力，因 此 能 在 踩 踏 過 程 中 能 產 生 非 常 大 的 力 量；最 後 踩 踏

迴 轉 速 也 都 非 常 驚 人 。 自 行 車 運 動 中 ， (功 )基 本 上 就 是 齒 輪

比 ， 而 (時 間 )就 是 迴 轉 數 ， 因 此 迴 轉 速 保 持 穩 定 不 變 ， 功 率 就

會 上 升 ， 或 者 是 如 果 回 轉 速 增 加 (曲 柄 每 轉 一 圈 的 時 間 減 少 )，

而 齒 輪 比 不 變 ， 功 率 也 會 增 加 。  

    自 由 車 場 地 ( T R A C K )比 賽 項 目 器 材 為 單 速 車，為 保 護 選 手

青 少 年 比 賽 限 制 齒 輪 比 ( 6 . 8 3 m )、 材 質 為 鋁 合 金 或 鋼 製 車 架 、

5 0 m m板 輪 等。齒 輪 比 計 算 公 式 (前 齒 盤 ÷後 齒 盤 ＝ 齒 輪 比 )常 用

比 例 為 3: 1， 選 手 可 依 能 力 增 減 酌 增 前 後 齒 數 比 ， 大 多 以 調 整

前 齒 盤 為 主，因 調 整 後 齒 盤  1 T  則 會 有 正 負 各  3 T  的 影 響，造

成 踩 踏 時 過 重 與 過 輕 現 象，不 利 於 騎 乘 表 現。傳 動 比 計 算 公 式

(前 齒 盤 ÷後 齒 盤 × 2 . 1 ＝ 傳 動 比 )主 要 是 能 快 速 了 解 騎 乘 距 離 ，

前 齒 盤 一 圈 ； 如 以 4 8 T × 1 6 T 為 例 ( 4 8 T ÷ 1 6 T × 2 . 1 ＝ 6 . 3 m ) 與

4 8 T × 1 5 T為 例 ( 4 8 T ÷ 1 5 T × 2 . 1＝ 6 . 7 2 m )， 後 齒 盤 相 差 1 T距 離 則 有

0 . 4 2 m的 差 異，4 7 T × 1 6 T為 例 ( 4 7 T ÷ 1 6 T × 2 . 1＝ 6 . 1 6 m )前 齒 盤 相 差

1 T則 有 0 . 1 4 m的 較 小 差 異 。 所 以 相 同 樣 踩 踏 迴 轉 頻 率 搭 配 不 同

齒 比，產 生 的 距 離 與 效 能 就 有 所 不 同，對 於 教 練 在 訓 練 與 調 整

選 手 狀 況 時 相 當 有 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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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4 - 1  齒 輪 比 、 迴 轉 數 、 速 度 與 距 離 相 互 關 係 快 速 檢 索 表  

 

  迴 轉 數   

  1 1 0  1 0 0  9 0  8 0  7 0   

前 齒 盤  後 齒 盤  車 行 速 度  距 離 ( m )  

4 8  

1 3  5 1 . 1 8  4 6 . 5 2  4 1 . 8 7  3 7 . 2 2  3 2 . 5 7  7 . 7 5  

1 4  4 7 . 5 2  4 3 . 2 0  3 8 . 8 8  3 4 . 5 6  3 0 . 2 4  7 . 2 0  

1 5  4 4 . 3 5  4 0 . 3 2  3 6 . 2 9  3 2 . 2 6  2 8 . 2 2  6 . 7 2  

1 6  4 1 . 5 8  3 7 . 8 0  3 4 . 0 2  3 0 . 2 4  2 6 . 4 6  6 . 3 0  

1 7  3 9 . 1 3  3 5 . 5 8  3 2 . 0 2  2 8 . 4 6  2 4 . 9 0  5 . 9 2  

 

表 2 - 4 - 1為 單 速 齒 盤 以 單 純 雙 盤 設 置 的 傳 動 系 統 ， 在 前 齒 盤 與

後 齒 盤 相 互 配 搭 或 調 整 後 ， 在 固 定 迴 轉 數 /每 分 鐘 時 所 產 生 的

各 項 車 行 速 度 、 車 行 距 離 等 相 互 關 係 。  

 

第 五 節   文 獻 探 討 對 本 研 究 的 啟 示  

 

自 由 車 競 賽 的 計 時 是 屬 客 觀 性 項 目 ， 主 要 是 以 時 間 長 短

判 定 來 勝 負 ， 選 手 所 具 備 之 特 性 取 決 於 長 年 觀 察 與 科 學 化 的

數 據 建 立 ， 來 判 斷 選 手 所 擁 有 之 特 性 。 教 練 除 了 上 述 特 點 外

更 須 能 依 據 所 需 ， 開 立 運 動 處 方 以 求 專 項 適 性 化 訓 練 ， 發 揮

選 手 特 點 發 揮 最 佳 潛 能 。 所 以 本 研 究 主 要 是 針 對 1 0 2 年 度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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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國 中 等 以 上 學 校 自 由 車 錦 標 賽 為 主 要 目 標 ， 並 以 單 峰 訓 練

期 程 安 排 比 賽 年 度 計 畫 方 式 作 為 施 訓 重 點 。  

使 用 油 阻 式 訓 練 台 與 滾 筒 訓 練 台 ， 每 週 3 次 高 強 度 迴 轉

訓 練 ， 每 次 施 作 1 5 分 鐘 暖 身 後 進 行 1 分 鐘 6 0％ 熱 身 衝 刺 ，

休 息 五 分 鐘 後 進 行 測 驗 ， 以 3 0 秒 衝 刺 7 0 % × 1、 休 息 1 分 3 0

秒 後，仿 效 類 似 爭 先 賽 比 賽 時 間 進 行 1 5 秒 9 0 %的 衝 刺，休 息

5 分 鐘 後 進 行 項 目 測 試 ， 收 集 相 關 數 據 進 行 ， 發 車 最 大 功 率

( WAT T )、 行 進 間 最 大 功 率 、 最 高 車 行 速 度 、 最 大 迴 轉 數

( C A D E N C E )、 能 量 衰 竭 狀 況 、 身 體 穩 定 度 與 2 0 0 公 尺 時 測 等

資 料 量 測 並 彙 整 分 析 ， 測 驗 實 施 中 隨 時 注 意 選 手 生 理 與 心 理

狀 況 ， 如 有 不 適 當 立 即 停 止 。  

選 手 依 個 人 能 力 ， 在 自 由 車 傳 動 系 統 的 機 械 結 構 與 齒 輪

比 方 面 了 解 各 自 現 階 段 與 未 來 展 望 ， 教 練 能 依 所 測 得 數 據 掌

控 選 手 進 步 狀 況 ， 針 對 所 缺 加 強 或 研 擬 訓 練 內 容 ， 妥 善 安 排

如 能 運 用 得 當 ， 相 信 對 於 成 績 進 步 必 有 相 當 助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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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研 究 方 法  

第 一 節   研 究 架 構  

    圖 3 - 1 - 1實 驗 流 程 與 正 式 測 驗，本 實 驗 分 為 器 材 架 設 調 整

與 測 驗 項 目 實 施 流 程，另 外 場 地 2 0 0 M爭 先 賽 實 測 項 目 熱 身 同

右 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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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對 象  

本 實 驗 研 究 對 象 為 5 名 臺 中 市 清 泉 國 中 的 自 由 車 選 手 ，

經 簽 署 家 長 與 選 手 同 意 書 後 參 與 施 測 。  

 

表 3 - 2 - 1  實 驗 參 與 者 基 本 資 料 表  

註 ： M 為 平 均 數 ， S D 為 標 準 差 ， 5 人 。  

 

第 三 節 研 究 工 具  

(一 )器 材 規 格 與 功 能  

本 研 究 所 使 用 之 硬 體 設 備 說 明 包 括 ；  

1 .  雷 蒙 動 力 輔 助 器 ( L E M O N D  P O W E R  P I L O T ( W i r e l e s s  

P o w e r  M e t e r  f o r  t h e  L e m o n d  R e v o l u v i o n  t r a i n e r )  

( 1 )  L e m o n d  R e v o l u v i o n  t r a i n e r       ( 2 ) M e t e r  m o n i t o r                                               

                   

圖 3 - 2 - 1 雷 蒙 動 力 輔 助 器 於 官 網  圖 3 - 2 - 2 雷 蒙 計 時 螢 幕 於 官 網  

 

 

 年 齡 ( a g e )  身 高 ( c m )  體 重 ( k g )  車 齡 ( y e a r )  

平 均 數 ( M )  1 6  1 6 0  5 3  4  

標 準 差（ S D） ± 2 . 1  ± 3 . 4  ± 5 . 7  ± 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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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測 驗 數 據 內 容  

( 1 ) T i m e 時 間 ( M M : S S )分 /秒 。  

  ( 2 ) S p e e d 車 速 ( K P H , M A X , AV G ) 公 里 / 時 速 ， 最 大 車 速 ， 平

均 數 車 速 。  

  ( 3 ) D i s t a n c e  車 行 距 離 。  

  ( 4 ) P o w e r ( WAT T )  最 大 功 率 (瓦 特 數 )。  

  ( 5 ) C a d e n c e  ( M A X , AV G )迴 轉 數 (最 大 迴 轉 數，平 均 迴 轉 數 )。 

( 6 )  場 地 項 目 2 0 0 公 尺 爭 先 賽 場 地 實 測 。  

2 .  自 行 車 5 台  

 

(二 )研 究 器 材 佈 置  

 

    本 研 究 以 雷 蒙 動 力 輔 助 器 L E M O N D  P O W E R  P I L O T  

( Wi r e l e s s  P o w e r  M e t e r  f o r  t h e  L e m o n d  R e v o l u v i o n  t r a i n e r ) .

獲 得 實 驗 參 與 者 運 動 過 程 中 參 數 。 實 驗 平 台 包 括 公 路 車 壹 台

及 固 定 器 。  

 

 

 

 

 

 

圖 3 - 2 - 3 實 驗 場 地 佈 置 。 (本 圖 擷 取 於 官 網 )  

第 四 節   研 究 實 施 程 序  

    實 驗 開 始 前 ， 研 究 者 須 先 向 參 與 者 說 明 實 驗 目 的 與 流

程 ， 詳 讀 並 填 寫 「 實 驗 參 與 者 需 知 及 同 意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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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儀 器  

    本 實 驗 使 用 雷 蒙 動 力 輔 助 器 L E M O N D  P O W E R  P I L O T  

( Wi r e l e s s  P o w e r  M e t e r  f o r  t h e  L e m o n d  R e v o l u v i o n  t r a i n e r )。  

（ 二 ） 實 驗 器 材 佈 置 與 架 設  

1 .以 5 組 油 阻 式 訓 練 台 作 為 測 驗 前 熱 身 與 放 鬆 。  

2 .以 5 組 雷 蒙 動 力 輔 助 器 作 測 驗 。  

（ 三 ） 實 驗 步 驟 ：  

1 .  向 參 與 者 說 明 實 驗 流 程 。  

2 .  填 寫 實 驗 需 知 及 參 與 同 意 書 。  

3 .  實 驗 參 與 者 需 換 穿 自 由 車 服 裝 與 車 鞋 並 裝 設 扣 片 。  

4 .  實 驗 參 與 者 1 5 分 鐘 熱 身 後 做 二 組 3 0 秒 與 1 5 秒 衝 刺 ， 組

間 休 息 5 分 鐘 ， 實 施 一 次 動 作 流 程 測 試 ， 休 息 5 分 鐘 後 進

行 正 式 測 驗 。  

5 .  開 始 測 驗 ：  

（ 1） 研 究 者 口 語 要 求 參 與 者 必 須 盡 最 大 努 力 。  

（ 2） 研 究 者 開 始 以 短 哨 音 ， 結 束 以 長 哨 音 通 知 參 與 者 。  

（ 3） 場 地 實 測 項 目 以 正 式 比 賽 規 則 實 施 。  

 

（ 四 ） 本 研 究 的 實 驗 測 試 時 間 地 點 如 下 ：  

1 .  實 驗 時 間 ： 2 0 1 2 年 1 2 月 至 2 0 1 3 年 2 月 。  

2 .  實 驗 地 點 ： 臺 中 市 立 自 由 車 場 。  

3 .  基 本 資 料  

    實 驗 參 與 者 於 實 驗 前 須 詳 閱 實 驗 須 知 ， 並 解 說 研 究 目

的 、 步 驟 流 程 及 測 驗 時 間 ， 填 寫 同 意 書 。 量 測 並 紀 錄 參 與 者

身 高 、 體 重 及 年 齡 等 基 本 資 料 。  

4 .   自 行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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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個 人 身 材 參 數 調 整 車 架 與 座 墊 高 度 與 位 置 後 開 始 施

測 ， 參 與 者 於 固 定 式 油 組 訓 練 台 上 暖 身 2 5 分 鐘 並 實 施 兩 組

3 0 秒 與 1 5 秒 兩 組 衝 刺 後，即 收 集 3 0 秒 測 驗 數 據 。 作 為 分 析

之 用 。 為 使 研 究 達 其 效 度 ， 研 究 者 在 測 驗 時 加 以 口 語 增 強 ，

使 參 與 者 盡 最 大 能 力 。  

 

第 五 節  資 料 處 理 與 分 析  

 

    本 研 究 經 過 實 測 後 資 料 收 集 完 成 後 ， 編 碼 並 將 其 資 料 輸

入 個 人 電 腦 後，以 統 計 套 裝 軟 體 S P S S 1 8 . 0 進 行 處 理 及 分 析 資

料 ， 進 行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 p e a r s o n 相 關 等 考

驗 ， 藉 以 了 解 經 由 八 週 高 迴 轉 訓 練 後 對 選 手 所 產 生 的 影 響 ，

希 望 此 項 研 究 有 助 於 本 身 從 事 訓 練 工 作 時 參 考 依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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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結 果 與 討 論  

本 章 節 意 旨 於 探 討 發 車 最 大 瓦 特 數 、 行 進 間 瓦 特 數 最 高

值 、 最 高 車 行 速 度 (s p e e d )、 最 高 迴 轉 數 (c ad e n c e )、 能 量 衰

竭 時 間 與 高 速 迴 轉 時 身 體 不 穩 定 跳 動 等 項 目 ， 個 人 訓 練 前 後

差 異 與 各 項 對 自 由 車 項 目 競 賽 時 的 相 互 關 係 之 影 響 。  

    本 研 究 經 統 計 分 析 相 關 數 據 ， 測 試 結 果 經 八 週 高 迴 轉 訓

練 後 確 實 能 有 效 提 升 踩 踏 時 迴 轉 不 當 施 力 產 生 能 量 轉 移 ， 雙

腳 能 更 加 協 調 的 驅 使 動 力 ， 並 於 初 速 度 的 提 升 與 慣 性 轉 動 時

維 持 踩 踏 速 率 有 相 對 成 效 ， 並 在 改 善 身 體 對 機 械 性 迴 轉 的 慣

性 適 應 方 面 讓 踩 踏 過 程 中 ， 更 有 效 的 讓 肌 肉 節 能 的 控 制 更 流

暢 的 迴 轉 。  

 

第 一 節  發 車 最 大 功 率 P o w e r (瓦 特 數 WAT T )之 差 異  

 

表 4 - 1 - 1 發 車 最 大 功 率  

 

    本 研 究 採 站 姿 式 靜 態 發 車 ， 在 主 要 是 測 試 選 手 在 提 升 初

速 度 的 能 力 表 現 ， 發 現 最 高 值 達 8 2 3 瓦 特 ， 最 低 值 5 9 9 瓦 特

相 差 2 2 2 瓦 特 ，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 此 樣 本 中 t  值 為 3 . 4 5， 因

此 由 本 研 究 結 果 認 為 發 車 最 大 功 率 前 後 測 ，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 由 此 可 證 最 大 功 率 值 可 作 為 重 要 參 考 值 ， 選 手 能 力 提 升

前 測  後 測  t值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3 . 4 5 *  

6 8 9 . 2 0  9 0 . 6 8  7 0 5 . 8 0  9 3 . 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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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否 可 藉 由 數 據 呈 現 ， 以 科 學 化 模 式 長 期 監 控 並 適 時 調 整 訓

練 內 容 ， 對 於 訓 練 成 效 將 有 所 助 益 。  

第 二 節  行 進 間 功 率 輸 出 之 差 異  

 

表 4 - 2 - 1  行 進 間 功 率 輸 出 (瓦 特 數 WAT T )  

前 測  後 測  t值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1 . 9 2  

4 4 2 . 4 0  9 9 . 7 5  4 5 1 . 4 0  9 5 . 8 9  

 

    本 測 試 的 是 速 耐 力 ， 優 秀 選 手 在 速 度 提 升 到 個 人 能 負 荷

的 相 對 範 圍 時 ， 維 持 高 強 度 效 能 時 踩 踏 技 巧 的 運 用 就 越 加 重

要 ， 額 外 浪 費 力 氣 就 越 少 ， 肌 肉 群 於 訓 練 時 能 得 到 正 確 收 縮

與 放 鬆 能 力 技 巧 ， 神 經 系 統 控 制 腿 部 肌 肉 節 能 的 進 行 踩 踏 ，

迴 轉 時 踝 關 節 細 微 動 作 改 變 讓 上 、 下 死 點 動 作 流 暢 。 因 此 樣

本 數 值 t 值 1 . 9 2， 未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意 義 。 因 此 由 本 研 究 結 果

認 為 前 後 測 統 計 考 驗 未 具 差 異 性 的 原 因 ， 在 於 動 作 的 改 變 可

能 影 響 輸 出 功 率 的 節 能 效 用 。  

 

第 三 節  最 高 車 行 速 度 之 差 異  

 

表 4 - 3 - 1 最 高 車 行 速 度 (分 鐘 /公 尺 )  

前 測  後 測  t值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2 . 0 5  

3 6 . 6 4  1 . 9 8  3 7 . 4 8  1 .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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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週 的 訓 練 週 期 完 成 後 得 知 ， 車 行 速 度 進 步 幅 度 不 大 可

能 因 素 ， 重 點 在 於 高 迴 轉 訓 練 對 於 推 進 效 果 有 限 ， 主 要 是 以

慣 性 動 量 的 維 持 為 主 ， 車 行 速 度 的 提 升 須 增 加 重 量 訓 練 課 程

提 高 肌 肉 比 ， 產 生 較 高 強 度 負 荷 效 益 ， 本 研 究 參 與 者 皆 為 青

少 年 階 段 選 手 ， 所 以 不 建 議 高 負 荷 的 重 訓 ， 故 前 後 測 數 據 在

此 樣 本 中  t  值 為 2 . 0 5，雖 未 達 統 計 上 無 明 顯 差 異，但 值 得 做

為 參 考 。  

 

第 四 節  最 大 迴 轉 數  

 

表 4 - 4 - 1 最 大 迴 轉 數 (分 鐘 /圈 )  

前 測  後 測  t值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1 . 5 8  

1 8 3 . 8 0  1 3 . 0 5  1 8 6 . 8 0  1 0 . 8 5  

 

    本 研 究 參 與 者 為 青 少 年 階 段 選 手 其 肌 肉 與 骨 骼 等 組 織 發

展 尚 未 達 到 成 熟 階 段 ， 以 較 輕 負 荷 的 輕 齒 比 搭 配 訓 練 ， 主 要

以 神 經 連 結 、 身 體 統 合 協 調 ， 呼 吸 與 循 環 系 統 為 主 目 標 。 表

列 t 值 為 1 . 5 8， 雖 未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意 義 與 統 計 考 驗 結 果 上 無

差 異 。 但 是 在 最 大 迴 轉 數 時 的 操 作 中 ， 卻 可 確 切 觀 察 選 手 對

於 器 材 熟 悉 程 度 與 身 體 的 適 應 能 力 ， 並 藉 此 調 整 選 手 動 作 。

如 以 已 測 得 資 料 分 析，最 高 迴 轉 數 為 1 9 9 與 最 低 迴 轉 數 為 1 7 0

相 互 比 較，以 同 等 肌 力 條 件 下 完 成 不 同 迴 轉 數， 例 如 3 9 ÷ 1 3 ×

2 . 1 × 1 9 9＝ 125 3 . 7 公 尺 與 3 9 ÷ 1 3 × 2 . 1 × 1 7 0＝ 107 1 公 尺 ， 相 差

18 2. 7 公 尺 ， 由 此 可 見 迴 轉 數 於 自 由 車 運 動 的 重 要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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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能 量 衰 竭 之 差 異  

 

表 4 - 5 - 1  迴 轉 時 能 量 衰 竭 (秒 )  

前 測  後 測  t值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2 . 5 1  

1 4 . 8 1  3 . 7 9  1 5 . 9 1  3 . 2 9  

 

    吳 慧 君 （ 20 0 6） 指 出 無 氧 代 謝 路 徑 （ ATP - P C和 醣 酵 解 ）

所 產 生 的 AT P，維 持 機 體 進 行 最 大 強 度 運 動 的 能 力。該 種 能 力

直 接 影 響 運 動 的 速 度 和 肌 肉 收 縮 的 爆 發 力 。 因 此 為 影 響 無 氧

代 謝 的 短 距 離 運 動 項 目 成 績 主 因 之 一 ， 萬 文 君（ 2 0 0 2）。 林 正

常 （ 199 3） 指 出 ， 無 氧 運 動 能 力 是 透 過 無 氧 代 謝 路 徑 從 事 激

烈 運 動 的 能 力 ， 通 常 是 指 短 而 激 烈 運 動 的 能 力 或 能 量 。 短 時

間 高 強 度 運 動 能 量 來 源 ， 主 要 是 經 由 乳 酸 與 非 乳 酸 性 能 量 系

統 ， 再 生 成 AT P所 產 生 的 方 式 供 應 能 量（ Ne w s h o l m e＆ L e e c h，

19 8 3）。 磷 化 物 和 醣 解 作 用 為 無 氧 能 量 提 供 來 源 ， 林 正 常 ，

（ 20 0 4）。 本 測 試 結 果 t  值 為 2 . 5 1， 未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  

 

第 六 節  高 速 迴 轉 時 身 體 穩 定 性  

 

表 4 - 6 - 1  高 速 迴 轉 時 身 體 穩 定 性 (分 鐘 /圈 )  

前 測  後 測  t值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4 . 9 6 * *  

1 6 2 . 8 0  1 5 . 8 3  1 7 3 . 6 0  1 0 .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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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速 迴 轉 訓 練 主 要 目 標 ， 藉 由 刺 激 來 增 加 本 體 感 受 器 來

調 整 動 作 的 細 膩 度 ， (蘇 志 豪 譯 ， 2 0 0 9 )， 在 於 發 展 神 經 支 配

局 部 小 肌 肉 群 或 整 體 大 肌 肉 動 員 效 率 ， 統 整 全 面 性 的 肌 肉 運

作 、 充 分 運 用 周 邊 肌 群 來 協 助 主 要 肌 群 ， 讓 腿 部 的 作 用 肌 能

更 加 專 注 運 作 。 穩 固 椎 間 盤 ( I n t e r v e r t e b r a l )及 腰 椎 骨 盆

( L u m b o p e l v i c )等 周 邊 的 核 心 肌 群 ， 讓 身 體 與 神 經 適 應 並 減 少

動 作 晃 動 因 素 干 擾 。 達 顯 著 差 異 。 此 樣 本 中  t  值 為 4 . 9 6達 統

計 上 顯 著 意 義 ， 前 後 測 數 據 達 統 計 上 差 異 。  

 

第 七 節  2 0 0 公 尺 爭 先 賽 ( S p r i n t )成 績  

 

表 4 - 7 - 1   2 0 0公 尺 爭 先 賽 ( S p r i n t )成 績 (秒 )  

前 測  後 測  t值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4 . 8 2 * *  

1 7 . 9 2  1 . 1 8  1 7 . 0 2  . 7 8 9  

 

    在 僅 千 分 秒 可 能 分 出 勝 負 的 競 賽 中，選 手 本 身 對 於 內 在 心

理 掌 控、自 我 信 心 的 建 立、教 練 期 望 和 戰 術 運 用 等 都 會 直 接 影

響 其 成 果；外 在 如 天 候、場 地、器 材 等 因 素 的 掌 控 度 都 將 是 勝

負 的 影 響 關 鍵 。 此 樣 本 中  t  值 為 4 . 8 2，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

前 後 測 結 果 認 為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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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節 相 對 樣 本 t 檢 定 分 析  

 

表 4 - 8 - 1相 對 樣 本 t檢 定 ( p a i e d  t - t e s t )  

 

本 研 究 成 對 樣 本 t檢 定 結 果 ， 據 表 4 - 8 - 1所 示 三 項 有 明 顯 差

異 者 ， 一 、 發 車 最 大 功 率 平 均 數 1 6 . 6 0， 標 準 差 1 0 . 7 6，  t  值

- 3 . 4 5， 顯 著 (雙 尾 ) p值 . 2 6； 二 、 高 速 迴 轉 時 身 體 穩 定 度 平 均 數

1 0 . 0 8， 標 準 差 4 . 8 7，  t  值 - 4 . 9 6， 顯 著 (雙 尾 ) p值 . 0 8； 其 、 實

測 成 績 平 均 數 . 9 0， 標 準 差 . 4 2，  t  值 - 4 . 8 2， 顯 著 (雙 尾 ) p值 . 0 9

三 項 顯 著 (雙 尾 ) p值 數 值 小 於 . 0 5， 顯 示 經 八 週 高 迴 轉 訓 練 達 顯

著 差 異 。  

 

 

 

 

 

 
成 對 變 數 差 異  

t  
顯 著 性   

(雙 尾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發 車 最 大 功 率  1 6 . 6 0  1 0 . 7 6  3 . 4 5  . 0 2 6  

行 進 間 功 率  9 . 0 0  1 0 . 4 6  1 . 9 2  . 1 2 7  

最 高 車 行 速 度  . 8 4  . 9 2  2 . 0 5  . 1 0 9  

最 大 迴 轉 數  3 . 0 0  4 . 2 4  1 . 5 8  . 1 8 9  

能 量 衰 竭  1 . 1 0  . 9 8  2 . 5 1  . 0 6 6  

高 速 迴 轉 時 身 體 穩 定 度  1 0 . 8 0  4 . 8 7  4 . 9 6  . 0 0 8  

實 測 成 績  . 9 0  . 4 2  4 . 8 2  . 0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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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節 P e a r s o n相 關 分 析  

 

表 4 - 9 - 1  P e a r s o n相 關 、 顯 著 性 (雙 尾 )  

 

 
發 車 最

大 功 率  

行 進 間

功 率  

最 大  

車 速  

最 大 迴

轉 數  

衰 竭  

時 間  

身 體 穩

定 度  

瓦 特 最 高 值  

 

. 8 8 4
* *

 

. 0 0 1
* *

 

     

最 大 車 速  

 

. 7 4 4
*
 . 7 3 4

*
     

. 0 1 4
* *

 . 0 1 5
* *

    

最 大 迴 轉 數  

 

. 9 1 3
* *

 . 9 2 8
* *

 . 8 0 9
* *

    

. 0 0 0
* *

 . 0 0 0
* *

 . 0 0 5
* *

   

衰 竭 時 間  

  

- . 2 9 1  - . 2 2 3  . 1 3 2  - . 0 7 8    

. 4 1 5  . 5 3 5  . 7 1 5  . 8 3 5   

不 穩 定 跳 動  

 

. 0 2 3
*
 . 1 5 4  . 6 0 5  . 2 9 1  . 7 4 0

*
  

. 9 4 9  . 6 7 1  . 0 6 4  . 4 1 4  . 0 1 4
* *

 

實 測 成 績  

 

 . 6 9 9
*
  . 6 3 1   . 9 0 1

* *
 . 7 5 9

*
  . 2 8 1   . 6 3 4

*
  

. 0 2 5
*
 . 0 5 1  . 0 0 0

* *
 . 0 1 1

* *
 . 4 3 1  . 0 4 9

*
 

* * .  在 顯 著 水 準 為 0 . 0 1時  (雙 尾 )， 相 關 顯 著 。  

* .   在 顯 著 水 準 為 0 . 0 5時  (雙 尾 )， 相 關 顯 著 。  

 

    根 據 p e a r s o n相 關，顯 著 (雙 尾 )統 計 結 果，除 衰 竭 時 間 因 素

外 其 餘 各 項 皆 呈 現 顯 著 相 關，所 測 項 目 相 互 間 關 係 密 切，尤 其  

發 車 最 大 功 率、行 進 間 功 率、最 大 迴 轉 數 與 實 測 成 績 等 項 目 與

假 設 目 標 相 同 ， 四 項 相 互 影 響 因 素 極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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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節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對 2 0 0 公 尺 項 目 實 測 ， 各 變 數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之 解 釋 情 形 ；  

1 .投 入 變 項 順 序 ： 發 車 最 大 功 率 、 行 進 間 功 率 輸 出 、 最 高 行

車 速 度、最 大 行 車 速 度、最 大 迴 轉 數、高 速 迴 轉 能 量 衰 竭 、

高 速 迴 轉 時 身 體 穩 定 度 等 六 項 進 行 多 元 回 歸 分 析 的 解 釋 情

形，由 表 4 - 1 0 - 1 顯 示 得 知，二 個 解 釋 變 項 F 值 皆 達 顯 著 水

準，投 入 順 序 依 次 為： a .  發 車 最 大 功 率 ； b .  最 行 車 速 度 。 

2 .在 β 係 數 方 面 ： 在 β 係 數 方 面 ， 發 車 最 大 功 率 呈 現 負 數 ，

顯 示 發 車 最 大 功 率 與 2 0 0 公 尺 實 測 成 績 呈 負 相 關 ； 最 高 行

車 速 度 呈 現 正 數 ， 顯 示 最 高 行 車 速 度 與 2 0 0 公 尺 實 測 成 績

呈 負 相 關 。  

3 .在 解 釋 力 方 面 ： 所 投 入 變 項 的 整 體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9 8 %， 發

車 最 大 功 率 佔 8 0 %， 最 高 行 車 速 度 1 8 %。  

 

表 4 - 1 0 - 1  變 項 2 0 0公 尺 項 目 之 迴 歸 分 析  

 
多 元 相
關 係 數  

R  

決 定
係 數  
( R

2
)  

R
2  

增 加
量  

F 值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 β 係 數 ）  

發 車 最 大 功 率  . 9 0  . 8 0  - -  1 2 . 1 8 *  - . 9 5  

最 高 行 車 速 度  . 9 9  . 9 8  . 1 8  5 7 . 8 6 *   . 4 3  

*  p  <  . 0 5  

 

    本 研 究 迴 歸 分 析 之 標 準 會 迴 歸 係 數 (β 係 數 ) - . 9 5 成 負 相

關 ， 顯 示 六 項 變 數 中 以 發 車 最 大 功 率 項 目 可 能 因 消 耗 能 量 過

大 將 影 響 2 0 0 公 尺 爭 先 賽 成 績 表 現 ， 最 高 行 車 速 度 (β 係

數 ) . 4 3 呈 正 相 關 等 兩 項 最 為 明 顯 ， 高 速 競 技 比 賽 項 目 成 績 影

響 層 面 極 為 廣 泛 ， 外 在 (氣 候 、 場 地 、 器 材 )與 內 在 (生 理 與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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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的 因 素，因 得 到 調 適 與 自 我 認 同，進 而 改 善 細 微 技 巧 修 正

與 觀 念 的 建 立 ， 而 產 生 極 大 程 度 影 響 ， 進 而 促 使 其 他 項 目 的

同 步 發 展 、 選 手 信 心 提 升 成 績 明 顯 進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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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結 論 與 建 議  

 

第 一 節   主 要 研 究 發 現  

    在 發 車 過 程 中 發 現 參 與 者 ， 於 起 步 時 的 初 速 度 動 力 提

升 ， 常 因 上 身 軀 幹 過 於 僵 硬 導 致 動 作 的 不 協 調 ， 手 肘 擺 放 過

於 內 側 重 心 不 穩 ， 後 提 前 踩 時 手 肘 撞 擊 把 手 ， 下 彎 把 握 法 不

正 確 導 致 手 臂 無 法 正 確 施 力 ， 並 將 身 體 上 拉 與 下 踩 動 作 做 有

效 反 向 結 合 ， 施 力 於 踏 板 傳 至 曲 柄 等 ， 改 善 上 述 項 目 都 可 直

接 影 響 成 績 表 現 ， 初 級 選 手 迴 轉 過 程 中 ， 在 踩 踏 時 因 齒 比 過

重 或 過 輕 ， 使 用 股 四 頭 肌 比 例 偏 多 能 量 快 速 耗 損 而 無 法 持 續

或 者 是 踩 踏 過 深 ， 左 右 腳 施 力 不 平 均 身 體 偏 擺 現 象 ， 產 生 正

功 、 負 功 與 不 作 功 因 素 阻 礙 向 量 。 經 八 週 訓 練 與 動 作 的 調 整

明 顯 改 善 發 車 動 作 與 功 率 表 現 。  

    研 究 證 實 經 由 訓 練 後 ， 肌 肉 對 於 高 張 力 、 高 強 度 有 更 佳

的 適 應 能 力 表 現 ， 越 能 克 服 競 賽 與 訓 練 上 時 間 與 距 離 的 不 利

因 素，鄭 詠 謙  ( 1 9 9 4 )。在 速 度 提 升 前 期 因 重 齒 比 消 耗 極 大 能

量 或 輕 齒 比 產 生 的 高 速 迴 轉 現 象 ， 無 法 有 效 跟 上 曲 柄 迴 轉 速

度，導 致 身 體 產 生 晃 動，為 維 持 身 體 穩 定 力 量 與 空 轉 等 現 象，

則 須 多 費 精 神 去 取 得 平 衡 浪 費 體 力 ， 使 得 體 能 急 速 下 滑 無 法

維 持 推 進 能 力 可 藉 由 此 訓 練 方 法 獲 得 改 善 。 但 針 對 提 升 車 行

速 度 ， 但 選 手 想 要 維 持 長 時 間 高 張 力 的 續 航 能 力 ， 則 須 施 以

重 訓 會 重 齒 比 可 達 到 效 果 ， 本 研 究 因 參 與 者 是 青 少 年 階 段 選

手 不 建 議 採 取 此 種 訓 練 方 式 。   

    在 最 大 迴 轉 數 的 測 試 結 果 發 現 ， 練 習 量 的 增 加 能 有 效 改

善 肌 肉 操 控 能 力 ， 使 得 迴 轉 數 增 加 ， 身 體 在 座 墊 上 跳 動 幅 度

減 少 ， 迴 轉 時 的 流 暢 度 也 大 幅 度 改 善 。 研 究 發 現 增 強 選 手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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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供 應 系 統 ， 改 善 能 量 釋 放 與 再 生 成 的 供 需 平 衡 ， 可 由 本 研

究 實 施 的 反 覆 與 間 歇 訓 練 增 加 組 數 ， 讓 身 體 產 生 適 應 能 力 將

會 有 明 顯 進 步 。 反 觀 踩 踏 的 迴 轉 數 最 高 值 明 顯 增 加 ， 坐 墊 上

跳 動 現 象 數 值 提 升 ， 表 示 穩 定 度 已 獲 得 相 當 程 度 改 善 ， 練 習

次 數 的 多 寡 直 接 影 響 選 手 本 身 體 能 增 加 及 場 地 器 材 熟 悉 與 個

人 本 身 信 心 的 提 升 因 素 ， 使 得 成 績 明 顯 進 步 。  

    在 相 對 樣 本 t 考 驗 中 顯 示 訓 練 前 後 之 成 績 成 高 度 相 關 與

顯 著 差 異 ， 可 證 明 高 迴 轉 訓 練 對 2 0 0 公 尺 爭 先 賽 成 績 有 顯 著

直 接 相 關 ， 以 固 定 式 油 阻 訓 練 台 與 滾 筒 訓 練 台 ， 作 為 訓 練 可

為 場 地 項 目 訓 練 可 行 的 替 代 方 案 之 一 ， 陳 耿 賢 （ 2 0 0 9） 。  

 

第 二 節   結 論  

本 研 究 實 驗 設 計 證 明 以 間 歇 訓 練 方 式 進 行 高 迴 轉 訓 練 ，

能 有 助 於 2 0 0 公 尺 爭 先 賽 能 力 的 提 升 ， 生 理 方 面 發 現 衰 竭 時

間 延 長 ， 因 此 ， 利 用 休 息 時 間 短 、 組 數 少 且 高 強 度 特 性 為 主

要 的 訓 練 模 式 ， 彭 坤 郎 （ 2 0 0 5） ， 一 週 進 行 三 次 ， 每 次 五 組

3 0 秒 與 1 5 秒 的 高 強 度 衝 刺 訓 練，對 於 無 氧 能 力 佔 8 0 - 9 0％ ，

有 氧 佔 1 0 - 2 0％ 所 需 能 量 為 磷 化 物 與 快 速 醣 解 的 短 距 離 項 目

自 由 車 選 手 而 言 ， 確 實 能 夠 對 身 體 所 需 的 無 氧 耐 力 及 肌 力 與

速 度 綜 合 表 現 ， 能 有 效 增 加 成 效 。  

M a t h e w s  e t  a l  .  ( 1 9 7 6 )  指 出 選 擇 專 項 運 動 的 訓 練 器 材 ，

可 達 到 效 果 外 ， 亦 不 受 戶 外 天 候 及 場 所 的 干 擾 因 素 ， 可 配 合

選 手 能 力 差 異 與 特 殊 狀 況 ， 掌 控 時 間 與 組 數 以 達 要 求 來 做 有

效 的 訓 練 。 針 對 訓 練 的 專 項 特 殊 需 求 可 設 定 不 同 組 數 、 訓 練

與 休 息 時 間 、 訓 練 強 度 ， 相 互 交 替 刺 激 訓 練 迴 轉 ， 對 選 手 速

耐 力、無 氧 能 力 皆 有 顯 著 提 升 效 果，蔡 文 峰（ 2 0 1 0）。因 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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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經 由 油 阻 訓 練 台 進 行 高 強 度 迴 轉 速 訓 練 ， 選

手 短 時 間 衝 刺 能 力 明 顯 提 升 。 本 研 究 發 現 初 期 迴 轉 速 度 提 升

時 ， 身 體 於 衝 刺 穩 定 適 應 無 法 維 持 現 象 ， 經 訓 練 逐 漸 趨 向 穩

定 身 體 晃 動 減 少 可 能 是 因 核 心 肌 群 增 強 與 神 經 控 制 肌 肉 能 力

獲 得 改 善 。  

本 研 究 所 設 計 之 高 迴 轉 訓 練 ， 經 試 驗 觀 察 與 分 析 獲 得 以

下 結 論 ：  

一 、 八 週 高 迴 轉 訓 練 ， 每 次 衝 刺 3 0 秒 與 1 5 秒 共 五 組 ，

對 2 0 0 公 尺 爭 先 賽 的 成 績 能 有 效 提 升 該 專 項 能 力 ； 對 於 青 少

年 選 手 負 荷 較 為 適 當 。  

    二 、 動 作 學 習 的 快 慢 與 成 效 「 認 知 」 是 極 大 關 鍵 ， 知 難

行 易 ， 動 作 的 養 成 可 藉 由 他 人 與 自 身 影 片 來 做 調 整 修 正 ， 再

輔 以 數 據 可 讓 選 手 明 確 知 道 可 達 目 標 將 有 效 協 助 動 作 學 習 。  

 

第 三 節   建 議  

 

一 、  青 少 年 選 手 正 處 適 合 建 立 神 經 肌 連 結 與 控 制、呼 吸 系 統

與 循 環 系 統 等 階 段，順 勢 利 導 勿 以 眼 前 利 益 施 予 過 多 向

心 項 目 重 訓 與 重 齒 比 訓 練，重 視 建 立 核 心 肌 群 與 身 體 協

調 統 合 的 多 方 面 發 展，以 多 項 訓 練 或 活 動 輔 助 專 項 運 動

的 成 長 。  

二 、  此 研 究 各 項 測 試 與 專 項 成 績 雖 已 獲 得 改 善 或 進 步，但 建

議 八 週 訓 練 課 程 可 再 延 長 選 手 的 成 效 可 更 為 明 顯。未 來

的 研 究 可 針 對 這 方 面 進 行 改 善 與 修 正 空 間 。  

三 、  鼓 勵 取 代 責 罰， 青 少 年 階 段 選 手 並 非 專 職， 且 專 業 技 能

的 養 成 需 三 年， 但 對 於 專 項 運 動 而 言 只 是 基 礎 打 底 ﹐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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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選 手 青 少 年 階 段 常 以 俱 樂 部 方 式 培 養 興 趣，到 青 年 階

段 目 標 確 立 後 再 施 以 專 項 訓 練，從 事 該 項 運 動 意 願 強 烈

較 不 易 改 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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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一  

實 驗 參 與 者 同 意 書  

研 究 題 目 ： 高 迴 轉 訓 練 對 青 少 年 自 由 車 選 手 計 時 性 項 目 之 影                   

          響 － 臺 中 市 選 手 為 例  

研  究  生 ： 王 為 成  

指 導 教 授 ： 蔡 俊 傑 教 授  

單     位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競 技 研 究 所  

聯 絡 電 話 ： 0 9 2 8 - 3 3 1 1 0 5  

    依 實 驗 研 究 的 規 定 與 保 護 實 驗 參 與 者 的 權 益 ， 研 究 者 應

將 研 究 過 程 向 實 驗 參 與 者 說 明 清 楚 ， 可 能 發 生 的 危 險 合 法 律

上 的 責 任，應 盡 其 所 能 保 護 其 健 康 與 權 益，並 隨 時 回 答 問 題。

實 驗 參 與 者 如 有 改 變 意 願 時 可 隨 時 退 出 實 驗 ， 不 受 任 何 限

制 。 參 與 實 驗 研 究 的 參 與 者 須 瞭 解 下 列 注 意 事 項 ：  

一 、  實 驗 時 間 ： 中 華 民 國 1 0 1 年 1 2 至 1 0 2 年 2 月 。  

二 、  實 驗 地 點 ： 臺 中 市 立 自 由 車 場 。  

三 、  本 研 究 的 實 驗 參 與 者 ， 應 於 最 佳 體 能 狀 態 參 與 實 驗 。  

本 實 驗 需 要 您 的 參 與 合 作 才 能 圓 滿 進 行 。 現 在 麻 煩 您 在

姓 名 欄 內 簽 名 ， 表 示 對 本 研 究 有 完 全 了 解 ， 並 遵 守 同 意 書 內

的 各 項 規 定 。  

 

 

實 驗 參 與 者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簽 名  

 

家 長 或 監 護 人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簽 名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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